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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我买的拆迁安置住房，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吗？
[bookmark: _GoBack]答：可以的，需提供以下相应材料：1.三年之内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偿协议》；2.三年之内的房款与补偿款差额的付款收据；3.三年之内的回迁安置房分配确认单；4.被拆迁房屋权属证明；5.身份证；6.提取人I类银行储蓄卡；提取额度：同一套住房3年内可每年提取一次，提取总额不超过扣除拆迁补偿款后实际支付的购房费用，再次提取需间隔满12个月。

问：公积金个人账户已经停缴了，可以提取公积金余额吗？
答：可以的，单位已经将公积金全部缴清，没有公积金贷款和法院冻结的情形，并且封存已满6个月，缴存人可通过手机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、网上业务大厅提取公积金账户内的全部本息余额，同时注销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。

问：我爱人在上海使用公积金贷款买的房子，我公积金缴存在三门峡，我可以提取公积金账户余额吗？
答：需要区分两种不同情况：若您和爱人使用银行卡偿还公积金贷款，可按照偿还异地公积金贷款提取方式进行提取，提取额度不超过使用银行卡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本息和；若您和爱人全部使用公积金账户余额偿还贷款，则无法提取公积金。

问：如何给单位新进职工开户？
答：单位经办人持有CA数字证书的，可登录三门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，通过网上业务大厅按照操作提示办理；没有CA数字证书的，单位经办人也可携带增加清册到各经办网点办理职工开户业务。

问：我刚办的公积金贷款，看到贷款利率降低了，请问我的贷款利率会下调吗？
答：会的，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执行。已发放的贷款，遇法定利率调整时，于次年1月1日起，执行同档次最新法定利率；已办理贷款手续但未发放的新增贷款，遇法定利率调整时，贷款发放时直接执行新的法定利率。

